
就《2021 年醫生註冊(修訂)條例草案》意見書 

本人自由黨中西區區議員楊哲安支持《2021 年醫生註冊(修訂)條例草案》，讓符合特定

條件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可以在香港註冊執業，以解決香港醫生不足的問題，縮減病人

輪候時間並改善公營醫療服務。  

由香港人均醫生比例遠遠落後於其他先進經濟體可見，香港醫生人手一直嚴重短缺。

香港目前每 1 000 名人口有 2 名醫生，遠低於新加坡、日本、美國、英國等地。而 2017

年香港的醫生整體人數中，少於一半在公營醫療體系，但卻為本港提供約 90%的住院

服務，可見香港公立醫院人手嚴重不足。  

本人支持政府今次修訂，但同時政府應該可做更多以解決人手不足問題。 

首先，政府加入「特別註冊途徑」引入更多非本地培訓醫生，在醫委會架構下成立一

個法定的特別註冊委員會，訂定非本地醫學院頒授的認可醫學資格名單，有意回港的

非本地培訓醫生，必須於名單內醫學院畢業才符合申請資格。  

學歷是重要但不應是唯一的考慮因素。舉例說，醫科生須於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畢業才

可循特別註冊回港執業；但有醫科教授在該院教書而不在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畢業就不

能回港，出現一個「徒弟合資格而師傅則無資格」的怪現象。可見資歷同樣是重要的

考慮因素，當醫生有能力於頂尖醫學院實習和教書，其專業水平已被認可，因此政府

亦應參考醫生過去的工作經驗，以評估他是否合資格回港執業。 

此外，醫管局招聘條件中的語言要求無須「中英並重」。回歸前醫生無規定要懂中文，

而回歸後，少有醫生會用中文撰寫報告和藥方，絕大部份都以英文為主。香港一直是

兩文三語的地方。加上現時很多醫療紀錄都以英文撰寫，醫生翻查便知道病人病史。

自由黨早前亦提出過「配對計劃」，若醫生和病人間真的有溝通障礙，可安排醫科生

作翻譯，更能讓該醫科生學習診症。因此，「中英並重」的要求是過於嚴謹，政府應

放寬至只懂英文的醫生也可來港執業，再提供翻譯服務。當日後香港醫生人數回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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屆時才有條件容許挑選聘請「中英並重」的醫生，應先以解決人手不足問題為優先。  

另外，本人認為特別註冊應不限於香港永久居民才可申請，在解決醫生人手不足問題

下，理應讓更多有資格、有經驗的醫生來港執業，當日後醫生人手足夠後才收緊申請

資格。 雖然本人認為今次修訂有很多空間可放寬，但不失為政府於「放寬海外醫生來

港」的議題上行出的「一小步」。我希望現時本港醫生不應自私，不應只顧海外醫生

會影響自己飯碗，要正視香港醫生人手不足問題，為香港帶來更優質的公營醫療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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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西區區議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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